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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27 日，你公司公告称，拟以 7584 万元现金收购上

海润达盛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达盛瑚）持有的

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怡丹）12%股权，以 3870 万

元现金收购上海润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润祺）

持有的上海瑞美电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美）15%的股权，

合计对价金额为11,454万元。交易对方润达盛瑚与上海润祺为公司

参与设立的并购基金，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公司曾于 2018 年 5

月 16日披露重组草案，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收购5家公司股权，

其中包括上述 2 家标的公司。2019 年 1 月 22 日，公司披露终止重

组。 

经对你公司上述公告事后审核，为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及《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一号 上市公

司收购、出售资产公告》等规定，现有如下事项需要公司及相关方

核实并补充披露： 

一、公告显示，交易对方润达盛瑚和上海润祺的合伙期限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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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和 2020 年 4 月 7 日截止。公司目前持有润达

盛瑚 10.05%权益，以及上海润祺 6.67%权益。本次交易前，公司分

别持有标的公司杭州怡丹和上海瑞美 45%股权，其中，公司因拥有

董事会多数席位从而能够控制杭州怡丹；上海瑞美虽无实际控制人，

但公司为其第一大股东。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杭州怡丹 57%股

权及上海瑞美 60%股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交易前公司直

接及通过润达盛瑚和上海润祺间接持有标的资产的权益情况，及实

际控制、参与标的资产生产经营情况，说明公司本次收购标的公司

少数股权，增加持股比例的主要目的及必要性；（2）交易对方润达

盛瑚及上海润祺的其他合伙人及其穿透后的受益人，以及相关机构、

个人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3）结合交易对方润达盛瑚及上海

润祺的设立目的、已投资标的、合伙期限及合伙人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收购标的公司股权是否基于事先安排，前次重组终止后再次收

购的考虑。 

二、公告显示，公司本次收购以收益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年12月31日,杭州怡丹、上海瑞美全部股权价值分别为63,200

万元、25,800 万元，增值率分别为 274.10%和 380.93%。前次重组

草案披露，杭州怡丹、上海瑞美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的全部股权

价值 63,969 万元、23,777 万元，交易对方承诺杭州怡丹 2019 年扣

非后净利润不低于6,625万元，未对上海瑞美2019年业绩进行承诺。

而杭州怡丹2019年上半年净利润仅有2,501万元，低于前次重组业

绩承诺的一半。请公司补充披露：（1）杭州怡丹、上海瑞美最近一

年又一期的净利润同比变化情况及原因，分析杭州怡丹2019年是否



 3

出现业绩下滑；（2）本次交易及前次重组对标的资产进行收益法评

估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现金流、折现率等重要参数是否存在差异，

并结合标的资产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分析公司本次交易的定价是

否公允，是否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三、前期重组草案披露，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杭州怡丹的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为 11,772.90 万元，相比 2017 年底增长

19.30%，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49%；预付款项余额为 1,243.79

万元，相比 2017 年底增长 31.54%。上海瑞美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4,816.56 万元，相比 2017 年底增长 50.78%；预收款项余额为

1,372.76 万，相比 2017 年底增长 93.93%。请公司补充披露：（1）

杭州怡丹、上海瑞美 2018 年及 2019 年上半年财务报表；（2）标的

公司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相关财务数据的具体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的原因及合理性；（3）标的公司 2018 年及 2019 年上半年相关科

目具体情况、同比变动及原因；（4）结合相关财务数据，说明标的

公司截至目前是否存在对外资金拆借和担保，如有，说明后续解决

措施。 

四、公告显示，本次公司收购杭州怡丹不会新增商誉，收购上

海瑞美所形成的商誉金额需进行确认。据公司2019年半年报，商誉

期末余额为 16.56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预计增加的商誉金额；（2）结合标的资产所在

行业及具体业务的经营风险情况，充分提示可能存在的商誉减值风

险。 

五、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交易的必要



 

性、标的资产估值的合理性

并结合针对本次交易所做的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

勤勉尽责义务；请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公允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于 2019

11 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标的资产估值的合理性、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

并结合针对本次交易所做的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说明是否履行了

请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公允，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明确意见。 

2019 年 9 月 28 日披露本问询函，于 2019

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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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明确意见，

说明是否履行了

，是否符合上

2019 年 10 月

。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